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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100     证券简称：TCL 集团       公告编号：2016-090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 G11 项目公司合资经营合同及相关协议的公告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交易概述 

为推动华南地区液晶显示产业的发展，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TCL

集团”或“公司”）、深圳市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下称“华星光电”）、深圳市经济

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下称“深圳市经贸信息委”） 三方拟在深圳市光明新区共同

投资建设第 11 代 TFT-LCD 及 AMOLED 新型显示器件生产线项目（下称 “G11

项目”），并签署了投资合作框架协议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30

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关于签署投资框架协议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082）。 

为推动 G11 项目的筹建工作，华星光电设立了深圳市华星光电半导体显示

技术有限公司（下称“标的公司”或“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 亿元。为

进一步推动 G11 项目的建设工作，经各方商议，标的公司拟新增注册资本人民

币 210 亿元（下称“本次交易”）。其中，深圳市经贸信息委指定的基金公司深圳

市重大产业发展一期基金有限公司（下称“产业发展基金”）拟认购该等新增注册

资本中的 80 亿元人民币；三星显示株式会社（下称“三星显示”）为了获得超大

型 LCD 相关产品稳定的产能，三星显示拟向标的公司进行投资，认购该等新增

注册资本中的 21 亿元人民币；华星光电拟认购该等新增注册资本中的 109 亿元。

前述增资完成后，标的公司变更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为华星光电的控股子公司。 

2016 年 9 月 12 日，华星光电与产业发展基金、三星显示签署了《关于深

圳市华星光电半导体显示技术有限公司合资经营合同》及《深圳市华星光电半导

体显示技术有限公司章程》，华星光电、产业发展基金、三星显示分别与标的公

司签署了增资协议。同日，在投资框架协议书的基础上，华星光电、TCL 集团



 

 2 

与产业发展基金签署了《关于华星光电 G11 项目合作协议》。 

本次交易尚待取得中国商务部等有权机关的批准。 

本次交易不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公司在合资公司中拟出资 114 亿元，占上市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10％以上，依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二、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 产业发展基金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重大产业发展一期基金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

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倪泽望 

注册资本：800,000 万元 

主营业务：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不得从事证券投资活动；不得以公开方

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活动；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股权投资；

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创业投资业务；投资管理（不含限制

项目）；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以上均不含限制项目） 

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与本公司的关系：产业发展基金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 三星显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三星显示株式会社 

企业类型：境外法人 

注册地址：大韩民国京畿道龙仁市器兴区三星路 1、1 层(农书洞) 

法定代表人：权五铉 

注册资本：1,309,127,375,000 韩元 

主营业务：显示家电制品及配件批发业 

主要股东：三星电子株式会社持股 84.8%, 三星 SDI 株式会社持股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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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公司的关系：三星显示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 标的公司目前基本情况 

标的公司系华星光电全资子公司，主要用于建设 G11 项目。标的公司基本

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深圳市华星光电半导体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投资） 

注册地址：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塘明大道 9-2 号 

法定代表人：薄连明 

注册资本：50,000 万元 

成立时间：2016 年 6 月 24 日 

主营业务：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相关产品及其配套产品的技术研发、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生产与销售。(具体以工商部门核准为准) 

股东情况：华星光电出资 50,000 万元，持股 100%。 

2.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将变更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股东及股权结

构变更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人民币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深圳市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11,400,000,000 53.0233% 

三星显示株式会社 2,100,000,000 9.7674% 

深圳市重大产业发展一期基金有限

公司 

8,000,000,000 37.2093% 

合计 21,500,000,000 100% 

 

四、 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 《合资经营合同》及《章程》 

合资经营合同及章程主要内容如下： 

(1) 投资总额和注册资本 

合资公司的投资总额为四百六十五亿元（46,500,000,000）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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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6,500,000,000 ）。 合 资 公 司 的 注 册 资 本 为 二 百 一 十 五 亿 元

（21,500,000,000）元人民币（￥21,500,000,000）。 

华 星 光 电 在 合 资 公 司 注 册 资 本 中 的 出 资 金 额 为 一 百 一 十 四 亿

（￥11,400,000,000）元人民币，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五十三点零二三

三（53.0233%）。三星显示在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中的出资金额为二十一（21）

亿元人民币（￥2,100,000,000），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九点七六七四

（9.7674%）。产业发展基金在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中的出资金额为八十（80）亿

元人民币（￥8,000,000,000），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二零九三

（37.2093%） 

(2) 出资缴付 

华星光电认缴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一百一十四亿（11,400,000,000）元人民币

（￥11,400,000,000）。2016 年 9 月 30 日前，华星光电须出资到位五十一点三

亿元人民币（￥5,130,000,000）（含华星光电已实缴的一（1）亿元人民币）；2016

年 12 月 20 日 前 ， 华 星 光 电 须 新 出 资 到 位 十 七 点 一 亿 元 人 民 币

（￥1,710,000,000）；2017 年 6 月 20 日前，华星光电须新出资到位二十二点八

亿元人民币（￥2,280,000,000）；2017 年 12 月 20 日前，华星光电须新出资到

位二十二点八亿元人民币（￥2,280,000,000）。 

三星显示按《三星显示增资协议》所约定的条款和条件缴付认缴的合资公司

新增注册资本二十一（21）亿元人民币（￥2,100,000,000）。 

产业发展基金认缴合资公司新增的注册资本八十（80）亿元人民币

（￥8,000,000,000）。2016 年 9 月 30 日前，产业发展基金须出资到位三十六亿

元人民币（￥3,600,000,000）；2016 年 12 月 20 日前，产业发展基金须新出资

到位十二亿元人民币（￥1,200,000,000）；2017 年 6 月 20 日前，产业发展基金

须新出资到位十六亿元人民币（￥1,600,000,000）；2017 年 12 月 20 日，产业

发展基金须新出资到位十六亿元人民币（￥1,600,000,000）。 

(3) 董事会、监事会及管理人员的组成 

董事会应由 13 名成员组成。华星光电应委派 7 名董事，三星显示应委派 1

名董事，产业发展基金应委派 5 名董事。 如果将来各方相关出资比例发生变动，

各方委派的董事会成员人数应按照变更后的出资比例进行调整。董事长人选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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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光电推荐的董事中选举产生。 

合资公司设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每名监事有一票表决权），其中华星

光电提名 1 名，职工代表监事 1 名，产业发展基金提名 1 名。监事会设主席 1

名，由产业发展基金提名，监事会选举产生。 

合资公司设总经理（“总经理”）一名，总经理应由董事会任命和免职。总经

理任职期限由董事会决定。华星光电应提名总经理人选交由董事会任命。如有必

要更换总经理，华星光电应提出更换人选交由董事会任命。华星光电还应提名一

名财务负责人。为协助总经理，董事会根据总经理的提名任命副总经理。产业发

展基金有权提名一名副总经理，分管审计工作。 

(4) 违约责任 

本合同任何一方违反或导致公司违反本合同、公司章程或其它该方作为一方

的任何项目文件中的重要条款，应负责赔偿本合同其他方及合资公司因其违约而

遭受的损失。如本合同的多方违约，则各违约方应承担其各自应负的违约责任。 

(5) 合同的生效 

本合同自各方签署后于以下条件全部成就之日生效（“生效日”）：(a)各方依

据各自的章程性文件完成本合同所需的所有各方内部批准；(b)审批机构对本合

同和公司章程的最终批准。 

(6) 其它 

合资公司的经营期限应从成立日开始，且除非按照第十八章提前终止，于

20 年后届满，但按下文规定延长时例外（“合营期限”）。如各方同意延长合营期

限，合资公司应在不迟于合营期限期满前至少 6 个月向审批机构提出申请。合营

期限经审批机构批准后方可延长。 

2. 华星光电、产业发展基金与标的公司的增资协议 

华星光电、产业发展基金与标的公司签署的增资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 增资 

各方同意，合资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二百一十亿元（￥21,000,000,000

元），华星光电以人民币一百零九亿元（￥10,900,000,000 元）认缴合资公司新

增注册资本中的一百零九亿元（￥10,900,000,000 元），产业发展基金以人民币

八十亿元（￥8,000,000,000 元）认缴合资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中的八十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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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000,000,000 元 ）， 三 星 显 示 株 式 会 社 以 人 民 币 二 十 一 亿 元

（￥2,100,000,000 元）或等值外币认缴合资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中的二十一亿元

（￥2,100,000,000 元）。 

(2) 支付时间与方式 

华星光电认缴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一百一十四亿（11,400,000,000）元人民币

（￥11,400,000,000）。2016 年 9 月 30 日前，华星光电须出资到位五十一点三

亿元人民币（￥5,130,000,000）（含华星光电已实缴的一（1）亿元人民币）；2016

年 12 月 20 日 前 ， 华 星 光 电 须 新 出 资 到 位 十 七 点 一 亿 元 人 民 币

（￥1,710,000,000）；2017 年 6 月 20 日前，华星光电须新出资到位二十二点八

亿元人民币（￥2,280,000,000）；2017 年 12 月 20 日前，华星光电须新出资到

位二十二点八亿元人民币（￥2,280,000,000）。 

产业发展基金认缴合资公司新增的注册资本八十（80）亿元人民币

（￥8,000,000,000）。2016 年 9 月 30 日前，产业发展基金须出资到位三十六亿

元人民币（￥3,600,000,000）；2016 年 12 月 20 日前，产业发展基金须新出资

到位十二亿元人民币（￥1,200,000,000）；2017 年 6 月 20 日前，产业发展基金

须新出资到位十六亿元人民币（￥1,600,000,000）；2017 年 12 月 20 日，产业

发展基金须新出资到位十六亿元人民币（￥1,600,000,000）。 

(3) 审批与生效 

本次增资尚待获得以下批准：合资公司股东关于增资事宜的批准；政府有权

机关的批准。 

本增资协议自各方正式签署并取得前述批准后生效。 

3. 三星显示与标的公司的增资协议 

三星显示与标的公司签署的增资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 增资 

根据本协议规定的条件，三星显示以人民币 21 亿元(RMB 2,100,000,000)

或等值外币认购合资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中的人民币 21 亿元 (RMB 

2,100,000,000)。三星显示以货币形式缴纳上述认缴的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 

(2) 缴纳期限和先决条件 

三星显示应在下列先决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缴纳其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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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的注册资本。 

I. 三星显示已经收到湖北省长江合志汉翼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支付的其转让深圳市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全部股权转让对价； 

II. 本协议经审批机关（指中国商务部或拥有审批权限、负责批准合资公司

的设立、变更、合资合同和章程等事宜的其相关地方机关）批准生效； 

III. 合资公司已开立外汇或者人民币资本金账户； 

IV. 三星显示实际缴纳注册资本占合资公司实缴注册资本比例低于 20%。 

(3) 其它 

本协议适用中国法律。三星显示与湖北省长江合志汉翼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签订的有关深圳市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合同（“《股权

转让合同》”）终止的，本协议自动终止。 

4. G11 项目合作协议 

根据投资框架协议，华星光电、产业发展基金与公司就 G11 项目合作具体

事宜签署了《关于华星光电 G11 项目合作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项目计划 2016 年 7 月启动规划设计、环评等相关基础性工程；2016 年 12

月项目开始桩基施工；2018 年 1 月完成厂房封顶；2018 年 7 月首台设备搬入；

2019 年 4 月完成产品点亮；2019 年 7 月正式达到量产。 

自 G11 项目投产满 3 年且最晚不迟于 2022 年底，产业发展基金可以要求华

星光电或华星光电指定的第三方收购产业发展基金所持有的项目公司全部股权，

华星光电不得拒绝。华星光电收购产业发展基金股权的价格基于资产评估，并考

虑产业发展基金的投资收益。 

本合作协议自各方签署后于以下条件全部成就之日起生效：(a)各方依据各

自的章程性文件完成本合作协议所需的所有各方内部批准；(b)审批机构对本合

作协议的最终批准（如需）。 

 

五、 投资目的、存在风险和对公司影响 

公司自 2010 年开始投资半导体显示产业，并在电视面板业务领域建立了业

内领先的竞争力，但在 65 吋等超大尺寸液晶面板上尚未有产能布局。近年来，

液晶电视一直向着更大尺寸、更高分辨率方向发展，65 吋以上产品的需求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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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快。G11 项目建成后，公司在大尺寸液晶电视面板上的产品组合将更加丰富，

有利于提升公司液晶面板业务的综合竞争力。不仅对完善深圳新型显示产业具有

积极意义，也将有力提升国内平板显示产业在国际市场中的话语权。 

半导体显示产业是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行业，发展半导体显示产业，对于促

进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健康发展、提升国家在信息技术、材料技术、装备技术、

系统技术及国家安全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

规划纲要（2006-2020）》明确提出要重点发展高清晰度大屏幕显示产品，建立

平板显示材料与器件产业链。 

当前国家在宏观经济政策上积极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同时出具鼓

励企业发展高新技术重点项目的政策支持下，公司G11项目的建设符合产业政策。

项目的建设方向符合国家的政策导向与市场需求导向，政策性风险及市场风险较

小，但公司仍有可能会面对经营波动的风险、技术的风险。 

 

六、 审批程序 

本次对签署 G11 项目公司合资经营合同及相关协议的事项已经第五届董事

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 

本次交易及投资设立合资公司事项尚待取得有权商务部门等国家有权机关

的批准。 

 

 

特此公告。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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